
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说明

1、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未按要求提供或相

关内容表述不清的或内容不全的，将不予认可。

2、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规定，本项目在评审中对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

型企业，享受价格扣除政策。监狱企业作为投标人须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

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扫描件，否

则不予认定。

3、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

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规定，本项目在评审中对残疾人福利性

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价格扣除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作为投标人须

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否则不予认定。

4、投标人对所报相关内容的真实性负责，采购代理机构有权将相关内容进

行公示，因弄虚作假导致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相关证明资料附后。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汝阳县移民服务中心）

的（汝阳县移民服务中心年产 1.8 万吨甘薯精淀粉项目（一期）设备采购）采购

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

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水枪、皮带输送机、溜槽、除草装置、沥水筛、网带输送机、斗式提升机、

除杂机、净红薯仓、输送绞龙、圆盘分料器、喂料绞龙、去磁器、高压清洗装置、气液分离

罐、淀粉乳罐、滤液罐、回流罐、密封水罐、离心筛、罐密封水泵、喂料绞龙、高速绞龙、

换热器、空气过滤器、干燥管、旋风分离器、汇集绞龙 1、汇集绞龙 2、收集仓、接料器、

冷却管、卸料器、绞龙、脉冲除尘器、出仓绞龙、冷凝水箱、储气罐、暂存罐、调浆罐、

分水机、滚筒去石机、滚筒清洗机、除杂机、破碎机、锉磨机、集液槽、一级离心筛、

二级离心筛、三级离心筛、四级离心筛、五级离心筛、除砂器、一级回收旋流器、二、三级

回收旋流器、二级浓缩旋流器、二级分离旋流器、精制旋流器、真空吸滤机、高效淀粉筛、

三级回收旋流器、六级浓缩、分离旋流器、细渣筛、电控、自控、计算机系统、车间内工艺

管网、管件、车间内非标、保温系统、电缆、桥架），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郑州精华实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7 人，营业收入为 3816 万元，资产总

额为 764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冲送循环水泵、清洗循环水泵、水枪泵、螺杆泵、一级浆泵、二级浆泵、三级浆

泵、四级浆泵、五级浆泵、一级渣泵、二级渣泵、三级渣泵、四级渣泵、液压柱塞泵、加压

泵、一级回收旋流泵、二级回收旋流泵、三级回收旋流泵、四级回收旋流泵、五级浓缩旋流

泵、六级浓缩旋流泵、七级分离旋流泵、八级分离旋流泵、九级精制旋流泵、十级精制旋流

泵、十一级精制旋流泵、十二级精制旋流泵、十三级精制旋流泵、十四级精制旋流泵、十五

级精制旋流泵、十六级精制旋流泵、十七级精制旋流泵、十八级精制旋流泵、十九级精制旋

流泵、高压清洗泵、自吸泵、淀粉乳泵、滤液泵、回流泵、旋流器密封水泵、离心筛、罐密

封水泵、冷凝水泵、车间供水泵、软水泵、四级浓缩旋流泵、输送泵、冲料泵、上料泵、除

砂器上料泵），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天长市龙源泵阀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75 人，营业收入为 4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2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真空泵），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山东博纳姆真空科技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58 人，营业收入为 23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4、（尾气风机、风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新乡市新风风机厂），

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21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50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5、（闭风器），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江阴福鑫机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50 人，营业收入为 34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200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6、（自动包装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湖北信美智能设备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39 人，营业收入为 47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100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

7、（螺杆式空压机、冷冻式干燥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厦门东



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45 人，营业收入为 89600 万元，资产

总额为 225000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企业电子章）：郑州精华实业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04 月 30 日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

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财政

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3、投标人应按招标货物清单中所列标的名称逐一列明所属行业。如多个标的名

称属于同一个行业且为同一制造商的，可合并到一条中列明，但必须将可合并的

标的名称全部列明，不得进行省略或简写。未按要求填写的将不予认可。














		2025-04-28T09:09:10+0800
	无
	无


		2025-04-28T16:09:36+0800
	无
	无


		2025-04-28T16:40:08+0800
	无
	无


		2025-04-28T16:40:08+0800
	无
	无


		2025-04-28T16:40:08+0800
	无
	无


		2025-04-28T16:40:08+0800
	无
	无


		2025-04-28T16:40:08+0800
	无
	无


		2025-04-28T16:40:08+0800
	无
	无




